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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律 师 会 

 
香 港 律 师 会 密 切 关 注 民 间 电 台 事 件 的 发 展 ， 亦 留 意 到 香 港 高 院 已 发 出 禁 制 

令 禁 止 该 台 继 续 广 播 活 动 。 

就 裁 判 司 的 决 定 理 据 或 政 府 申 请 禁 制 令 是 否 合 适 ， 香 港 律 师 会 不 作 评 论 。 

但 高 院 已 对 事 件 颁 令 禁 制 令 ， 这 是 事 实 。 

该 事 件 尤 其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尊 重 法 院 的 裁 决 。 法 治 的 存 在 有 赖 我 们 对 法 院 尊 

重 。 无 论 政 府 与 民 间 电 台 之 间 的 争 议 ， 法 院 的 决 定 应 当 受 到 尊 重 ， 这 样 才 

能 确 保 法 治 精 神 。 

若 果 任 何 公 众 人 士 不 理 会 法 院 裁 决 ， 这 样 对 法 院 的 尊 严 和 信 任 会 带 来 严 重 

的 影 响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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